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0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股东旗下子公司购买其名下1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23,774.00平方米。 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价格4,683.48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次数为3次，金额为人民币2,912.92万元，连同本次交易，累计金额为7,596.40万元。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仍需双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土地过户登记等相关

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旗下子公司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十三路

东侧1宗土地使用权，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土地面积23,774.00平方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该地块，

用于建设高端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为公司开展新能源业务招聘的高端人才团队提供优质住宿等

后勤服务，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留住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具有执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

了评估， 本次交易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3,820.53万元， 评估价格4,683.48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22.59%。 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价格4,683.48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

本次交易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旗下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购买土

地使用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次数为3次，金额为人民币2,912.92万元，连同本次交易，累计金额为7,596.40万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自董事

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2690214996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注册资本：31,200万元

住所：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鲁山路1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服务，自有土地出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度/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81,754.99 182,022.88

净资产 134,448.70 134,156.17

营业收入 515.18 404.05

净利润 292.53 361.2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十三路东侧1宗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桂（2017）临

桂区不动产权0001351号），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土地面积23,774.00平方米。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一直为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合法拥有，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第

三人主张权利等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三）交易标的价格确定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涉及的桂

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资产的

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评估方法选用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常用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基准地

价系数修正法、假设开发法、收益法和成本逼近法等。

（1）市场比较法

近年来，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周边可供出让的同类用途的土地较多，评估人员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

到与评估对象相似的近期的交易案例，因此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委估宗地位于桂林市临桂区， 评估人员未取得桂林市最新的基准地价以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

估所需的修正系数，故不宜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3）假设开发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对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可采用假设开发法，但该宗地所

处工业园区，系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项目已停工需重新规划调整，未来开发建设计划尚不能确

定，故无法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

（4）收益法

由于无法取得该宗地的客观年总收益、年总费用，又因为该区域土地租赁市场、房地产租赁市场成

交案例较少，不能通过所在区域的租金水平合理确定估价对象的土地总收益，且通过经营收益剥离出土

地的收益存在持续性、客观性、有效性的差异，故不适宜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

（5）成本逼近法

评估人员虽然能够收集一定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的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的资料， 但成本逼近法无

法反映其商住用地的客观征地费用，因此不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综上，根据委估方提供的资料，结合待估宗地实际状况，本次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土

地价值。

2、选用的评估方法内涵及公式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替代原则， 将评估对象与在较近的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

实例进行比较对照，并依据实例的价格，对评估对象和实例的交易期日、交易情况、使用年限、区域以及

个别因素等差别进行修正，得出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 其基本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评估对象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评估对象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评估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评估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评估对象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3、评估程序

根据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原理，考虑到待估地块的实际状况，在估价人员对所掌握的交易案例进行比

较分析，从中选取三个与估价对象用途相同、土地条件基本一致、属同一供需圈内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

的正常交易案例作为比较案例，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基本状况见下表。

比较案例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土地使用权

人

位置

土地面积

（㎡）

用

途

供地

方式

开发

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

成交价格

（万元）

土地单价

（元/㎡）

成交时间

案

例

A

桂林市临桂

区名冠产业

投资有限公

司

临桂区临苏

路以北、中

石化加油站

以西

14,964.38

商

住

挂牌

六通

一平

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70年;�零售商

业用地40年

3929 2626 2021/4/1

案

例

B

桂林亿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临桂区三元

路西侧

46,635.70

商

住

挂牌

六通

一平

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70年;�零售商

业用地40年

12110 2597

2020/6/2

9

案

例

C

桂林市道睿

置业有限公

司

临桂新区洋

田路以南、

兴桂一路以

东、兰塘西

路以北

82,204.10

商

住

挂牌

六通

一平

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70年;�零售商

业用地40年

21661 2635

2020/11/

6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待估宗地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地块名称

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

十三路东侧

临苏路以北、中石化加

油站以西

三元路西侧

临桂新区洋田路以南、兴

桂一路以东、兰塘西路以

北

竟得人

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区名冠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桂林亿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桂林市道睿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时间 2023/1/31 2021/4/1 2020/6/29 2020/11/6

宗地位置 临桂区 临桂区 临桂区 临桂区

交易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交易情况 正常市场交易 正常市场交易 正常市场交易 正常市场交易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土地单价 待评估 2626.00 2597.00 2635.00

土地面积 23,774.00 14,964.38 46,635.70 82,204.10

区

域

因

素

交通便捷度 一般 便利 较便利 较便利

商业繁华程

度

商业繁华程度一般 商业繁华程度好 商业繁华程度好 商业繁华程度一般

基础设施状

况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

度一般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

度一般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

度一般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一

般

环境状况 环境一般 环境较好 环境较好 环境较好

个

别

因

素

临路状况 一般 较好 一般 较好

宗地面积

面积小，对土地利用有

严重影响

面积小，对土地利用有

严重影响

面积大，对土地利用无

影响

面积大，对土地利用无影

响

宗地形状及

可利用程度

形状不规则，对土地利

用有严重影响

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

无影响

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

无影响

形状规则，对土地利用无

影响

开发程度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

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

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

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

平整

土地年限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60

年;�零售商业用地30

年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70

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70

年;�零售商业用地40

年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容积率 ≤4 ≤2.8 ≤2.5 ≤3.1

地质条件 地基承载力一般 地基承载力一般 地基承载力一般 地基承载力一般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待估宗地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地块名称

临桂区秧塘工业

园秧十三路东侧

临苏路以北、中石

化加油站以西

三元路西侧

临桂新区洋田路以南、兴桂

一路以东、兰塘西路以北

竟得人

桂林福达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区名冠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桂林亿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市道睿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时间 100 102 101 102

宗地位置 100 100 100 100

交易方式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单价 待评估 2626.00 2597.00 2635.00

土地面积 23,774.00 14,964.38 46,635.70 82,204.10

区

域

因

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10 105 105

商业繁华程度 100 110 110 100

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环境状况 100 105 105 105

个

别

因

素

临路状况 100 105 100 105

宗地面积 100 100 110 11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100 110 110 110

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土地年限 96.29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87.42 84.11 90.73

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各因素修正系数表

待估宗地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地块名称

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十

三路东侧

临苏路以北、中石化加油站

以西

三元路西侧

竟得人

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

桂林市临桂区名冠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桂林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交易时间 100/102 100/101 100/102

宗地位置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方式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因

素

交通便捷度 100/110 100/105 100/105

商业繁华度 100/110 100/110 100/100

基础设施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状况 100/105 100/105 100/105

个别因

素

临路状况 100/105 100/100 100/105

宗地面积 100/100 100/110 100/11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100/110 100/110 100/110

开发程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年限 96.29/100 96.29/100 96.29/100

容积率 100/87.42 100/84.11 100/90.73

地质条件 100/100 100/100 100/100

修正系数 0.7359 0.7724 0.7428

案例交易价格 2626.00 2597.00 2635.00

修正后交易价格 1932.00 2006.00 1957.00

平均土地价格 1970.00

根据市场法列举的各因素修正系数， 运用比较法公式可分别计算出估价对象的三个试算比准价格

如下：

利用案例A计算：比准价格为1932元/平方米；

利用案例B计算:�比准价格为2006元/平方米；

利用案例C计算:�比准价格为1957元/平方米；

根据计算出估价对象的三个试算比准价格，取它们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比准价格，即估

价对象地价比准价格为1970元/平方米（取整至十位）。 则评估值为：

评估值=比准价格×土地使用权面积=1970×23,774.00=4,683.48（万元）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我们的评估结论是：在前述评估目的下，在按照规划用途开

发利用等假设条件下， 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所表现的公

允市场价值为4,683.48万元。 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862.95万元，增值率为22.59%。

评估明细表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土地使用权 3,820.53 4,683.48 862.95 22.59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十三路东侧1宗土地使用权，土地性

质为商住用地，用于建立高端人才员工公寓。 经双方协商，拟就此事项签订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双方

甲方/出让方：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甲方名下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秧十三路东侧1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3,774.00平方米。

3、转让价格和支付方式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桂林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

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4,683.48万元。 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价值4,683.48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

成交价格。 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4、标的资产交割

甲方于转让款付清15日内，向乙方移交出让的土地权属证书，并积极配合乙方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

证相关手续。 双方约定在乙方付款后90日内完成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变更手续。

5、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

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成立， 经甲乙

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

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就违

约行为使其他方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

赔的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费用或开支。

支付违约金及守约方的合理支出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

利。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土地用于建设高端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为公司开展新能源业务招聘的高端人

才团队提供优质住宿等后勤服务，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留住并吸引更

多的优秀人才。本次交易价格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并经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

联交易。 本次交易正待办理相关变更手续，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黎福超、吕桂莲、黎锋为公司的关联董

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的价格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2023年2月28日，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出具了《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券商意见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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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增资入股

ChemaxCo.,Ltd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ChemaxCo.,Ltd（以下简称“投资标的”或“被评估单位” ）

投资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标的属于成长型公司，基于被评估单位ChemaxCo.,Ltd的历史财务数据、

未来业绩预期及韩国同行业企业估值等因素， 采用DCF现金流折现法对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增值率较高，可能存在未来经营业绩增速、市场开拓情况不及预期的风险。

2023年2月27日，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增资入股Chemax� Co.,� Ltd的议案》，并于2023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拟增资入股ChemaxCo.,Ltd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考虑

到本次对外投资聘请的是境外评估机构， 且采用DCF现金流折现法对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增值率较高，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股权评估情况，现对相

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Chang� Chun� Accounti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评估机构” ）

二、评估基准日：2022年12月31日

三、评估目的：为公司增资入股ChemaxCo.,Ltd（认购其增发股份6,000股）提供股权价值参考。

四、评估对象：ChemaxCo.,Ltd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五、评估方法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状况及所处行业特点，在历史财务数据、所处行业的研究数据和商业计划的

基础上，评估机构可以正确估计应用现金流折现法所需的超额现金流，本次评估采用DCF现金流折现法

进行评估。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企业价值》，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也称现金流量折现法，是

指对企业或者某一产生收益的单元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及其风险进行预测，选择与之匹配的折现率，将未

来的现金流量折现求和的评估方法。

DCF现金流折现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资产在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量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

成现时价值，得出评估值。DCF现金流折现法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

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且可量化。使用DCF现金流折现法的

最大难度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

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

本次投资采用DCF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估值定价，以被评估单位的现有财务数据为基础，合理选取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永久增长率等系统参数，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价值进行折现测算，同时考虑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利息债务等因素的影响，综合评估被评估单位的股权价值。 DCF现金流折现法是我

国应用最广泛的企业估值定价方式之一。

六、评估过程

根据本次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被评估单位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是以被评估单位的

单体报表口径估算其权益资本价值，具体评估思路如下：

1、 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 按照历史经营状况的变化趋势和业务类型预测预期收益

（净现金流量），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价值。被评估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的未来现

金流预测结果如下：

科目

单位：百万韩元

历史期财务数据 详细预测期财务数据

永续期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销售额 5,201 6,984 12,566 11,832① 19,673 27,462

49,695

②

67,108 67,779

营业成本 4,534 5,931 10,390 9,558 15,005 21,477 36,517 48,133 48,614

毛利 668 1,053 2,176 2,274 4,668 5,985 13,178 18,975 19,165

销售和管理费用 270 551 602 808 1,075 1,516 2,199 2,733 2,761

营业利润 398 502 1,574 1,466 3,593 4,469 10,978 16,242 16,404

营业利润率 7.60% 7.20% 12.50% 12.40% 18.30% 16.30% 22.10% 24.20% 24.20%

公司税款 286 733 917 2,283 3,389 3,423

NOPLAT

息前税后经营

利润

1,180 2,861 3,553 8,695 12,853 12,982

折旧费用 267 548 660 768 838

净营运资本变动 -837 -1,191 -1,134 -3,395 -2,666 -101

投资支出 -4,408 -548 -577 -578 -93

自由现金流 -3,798 1,669 2,503 5,490 10,932 12,880

期间 0.5 1.5 2.5 3.5 4.5 4.5

现值系数 0.9351 0.8176 0.7149 0.6252 0.5466 0.5466

估计期间的价值③ -3,551 1,365 1,789 3,432 5,976 52,685

注①2023年业绩预测数据下降的说明：2022年度，韩国Chemax发生一笔非标生产设备的代理采购

业务，涉及金额约200万美元左右，导致销售额和营业成本同比上升，评估机构在预测2023年经营业绩

时，已剔除该部分的影响因素。

②未来预测期2023-2027年度， 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的说明： 随着韩国半导体行业的发

展，韩国Chemax按照现有产能规模、品种结构及客户预订单的情况进行业绩预测，加之新建产能的陆

续投放，主要面向中高端光刻胶领域的市场需求，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③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整数造成。

2、对纳入报表范围，但在预期收益（净现金流量）估算中未考虑的资产（负债），定义其为基准日的

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单独预测其价值；

3、将上述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加和，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经扣减基准日的付息债务价值后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得到被评估单位的权益资本(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时，评估机构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也没有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结果

的影响。 DCF现金流折现法的测算过程具体如下：

DCF测算过程

测算值

（单位：百万韩元）

数据来源

A.详细预测期价值 9,011

被评估单位在估计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

月31日的预测现金流现值

B.永续增长期价值 52,685 被评估单位的永续现金流现值

C.经营性资产价值(=A+B) 61,695

D.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786 非经营性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金融工具等

E.利息债务 1,601 短期借款、租赁负债、长期借款等

F.股权价值(=C+D–E) 60,880

G.股份总数 60,000 被评估单位的股份总数

H.每股价值(=F/G)

(单位：韩元)

1,014,667

注①详细预测期价值，为被评估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自由现金流现值的合计

数。

②永续增长期价值，为被评估单位永续期的自由现金流现值。

③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利息债务，均取自被评估单位2022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数据。

4、在DCF现金流折现法的测算过程中，评估机构基于被评估单位的历史财务数据、未来业绩预期、

韩国同行业的企业估值、韩国政府债券利率等因素的影响，核算确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14.4%，永久

增长率为1.0%，但考虑到不可预见因素可能对被评估单位的未来经营成果造成一定影响，基于谨慎性的

角度考虑，评估公司引入敏感性分析测算出被评估单位全部股权价值可能存在的波动区间。关于被评估

单位全部股权价值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详见下表：

单位：百万韩元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永久增长率

13.90% 14.40% 14.90%

0.50% 62,122 58,980 56,071

1.00% 64,211 60,880 57,804

1.50% 66,468 62,928 59,667

七、评估结果

根据DCF现金流折现法，基于折现率和永久增长率的敏感性测算，得到评估结果为目标公司的全部

股权价值在5,607,100万韩元至6,646,800万韩元之间。 （按照2022年12月31日汇率1韩元=0.005523

人民币换算，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在30,968.01万元人民币至36,710.28万元人民币之间。 ）

考虑到DCF现金流折现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 通过合理预测资产组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

险，综合评估资产组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资产组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

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整体资产组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资产组相关的经营资质、

行业竞争力、人力资源、客户资源、商誉、协同效应等因素对资产组价值的影响，因此，以收益法得出的评

估值能够科学合理地反映ChemaxCo.,Ltd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为公司本次增资入股

ChemaxCo.,Ltd提供一定的股权价值参考。

八、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经过慎重评估、论证、分析做出的决定，但由于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不可控因

素的影响，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跨境投资，尚需通过双方所在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查，能否通过相关审查以

及最终通过审查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标的属于成长型公司，基于历史财务数据、未来业绩预期及韩国同行业企业估值，采用

DCF现金流折现法进行评估的股权价值，评估增值率较高，可能存在未来业绩增速、市场开拓情况不及

预期的风险；

3、受到经济环境、政策制度、行业周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联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投资收益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积极推进跨境投资的审批进度，密切关注联营企业的经营情况，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

系，加强风险管控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投资风险，并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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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科技”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７８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绿通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２２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４９．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１．１１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８７．４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１３１．１３８０

元

／

股，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７．４５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０．５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９８．４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１９４．０６７６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

倍，即

３４９．８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９００．７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４８．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６５５２６１５％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２７．３８９３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８２７

，

２０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２６

，

２２４

，

４５４．２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５５

，

２９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５

，

９１６

，

１２０．７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００７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１８０

，

９７３

，

３２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９

，

００７

，

５００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０３

，

５７８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５５

，

２９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８５

，

９１６

，

１２０．７８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为

３．７５％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和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６００

发行人：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002226�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3-01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海外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中标通知概况

近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下属海外公司北方矿业科技

服务（纳米比亚）有限公司（下称“北矿服纳米比亚公司” ）收到罗辛铀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书，

主要内容如下：

由罗辛铀业有限公司组织的罗辛铀矿一体化采矿项目，经多轮澄清后，最终确定北矿服纳米比亚公

司为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纳米比亚罗辛铀矿采矿一体化服务项目

服务范围：钻孔、爆破、铲装和运输等

中标总额：预计金额126.035亿纳米比亚元（约合53.62亿元人民币）

项目期限：十三年（2024年1月———2036年12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ROSSING� URANIUM� LIMITED（罗辛铀业有限公司）

住所：360� Sam� Nujoma� Drive,� Klein� Windhoek,� Namibia

执行董事：Johan� Coetzee

注册资本：223,020,000纳元

经营范围：矿产勘探、开发，矿石处理及采购、销售，其他支持性业务。

罗辛铀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方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合作始于2021年5月，2021年与交易对方发生交易金额为266.28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04%；2022年与交易对方发生交易金额为507.11万元人民币,占2022

年业务比重须以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计算， 具体以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2023年1-2月与交易对方发生交易金额为79.54万元人民币。

（三）履约能力分析

北矿服（纳米比亚）公司与交易对方历史上合作状况良好，罗辛铀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企业，经营情况与信誉情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政策，积极践行民爆行业“十四五”规划要求。同时，本次中

标有利于促进公司以纳米比亚市场为桥头堡，向南部非洲地区辐射发展，增强了公司在“一带一路” 沿

线的产业布局。 有利于公司向服务制造型企业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一体化”布局。

上述中标项目的总金额预计约合53.6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82.73%，经

营周期为十三年。 如项目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该项目位于纳米比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因国际环境因素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

性风险。

2.� 该项目工程周期较长，不排除项目签约后，未来会根据执行情况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调整的风

险。

3.�目前，公司暂未就上述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3-010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于2022年12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其中同意公司或其子公司、 蓝帆投资提供保证担保并抵押公司或其子公司土地为蓝帆医疗向银行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800万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

二、担保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新材料”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公司本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3年。子公司蓝帆新材料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抵押土地及厂房的方式

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

1、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具体以《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

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抵押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担保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在最高余额内，后续贷款或者提供其他银

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2）担保期限：3年

（3）抵押担保范围：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抵押物：土地及厂房

2、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具体以《保证合同》为准）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保证人：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

（2）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

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3年

3、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85,213.18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均按照2023年2

月28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58%，未超过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50%。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最高额抵押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海”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267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15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3年3月2日

（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3月2日（T-1日，周四）14:00-16: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通达海”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675号）。《南京通

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1、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15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2、本次发行价格为95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3年3月3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10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4.12倍（截至2023年2月28日）。本次发行价格95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48.09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2023年2月28日）。

3、投资者在2023年3月3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2023年3月3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3年3月7日（T+2日）公告的《南京通达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3年3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7、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

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1,15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原股东不公

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95元/股

发行对象

2023年3月3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

板交易权限、且在2023年3月1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

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

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

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3年3月3日）

缴款日期 T+2日（2023年3月7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6号联创大厦B座20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25-86551940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

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

话

021-23159496、021-23159622、021-23159524

发行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